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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９

证券简称：晶源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

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和中

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 《关于印发河北辖区上市公司进一步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冀证监发

［

２０１２

］

７４

号文件的要求，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修改条款详见附件。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８日

附件：

《公司章程》修改条款

修订第一百六十一条

原文为：

第一百六十一条 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可分配利润为正值时，可以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当年利润

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五十。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

十。

如股东发生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形的，公司在分配利润时，先从该股东应分配的现金红利中扣减

其占用的资金。

修改为：

第一百六十一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的基本原则：

１

、公司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回报，每年按当年实现的母公司报表可供分配利润的规定比例向股东

分配股利；

２

、公司实行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

３

、如股东发生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形的，公司在分配利润时，先从该股东应分配的现金红利中扣

减其占用的资金。

（二）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

在公司当年实现盈利且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的前提下，公司一般每年进行一次利润分配。 在公司

当期的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资金需求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中期分红。

（三）利润分配具体政策如下：

１

、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

配利润。

２

、公司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比例：

公司在当年盈利、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且不存在影响利润分配的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

事项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母公司

报表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上述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

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董事会认为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提出股票

股利分配预案。

（四）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１

、公司董事会根据盈利情况、资金供给和需求情况提出、拟订利润分配预案，并对其合理性进行充

分讨论，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利润分配预案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

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２

、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时，董事会应就不进行现金

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

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公司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确需对本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变

更的，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应当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 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９

证券简称：晶源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临时股东大会，为

２０１２

年度内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开始，会期半天。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６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河北省玉田县无终西街

３１２９

号）

８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他人代为出席，被委托人不必为本

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持股凭证、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河北省玉田

县无终西街

３１２９

号，邮编：

０６４１００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联系人：杜林虎 董玉沾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５－６１９８１８１

联系传真：

０３１５－６１９８１７９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８日

附件一：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３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依照以下指示（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对下列议案进行表

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

，

受托人

（

是

□

否

□

）

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并由单位法定代表人在委托人处签字。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５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２０１２

—

４３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１

、现场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３０

时开始。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１

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四）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星期三）。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

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现场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胡长顺先生主持。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４４

名，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

２８３

，

８３２

，

６４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４．３３４１％

。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５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２８２

，

４１９

，

２５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４．２１２９％

。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９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

，

４１３

，

３９８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１２％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议案的审议及表决

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司债券发行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８３

，

４９８

，

３７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８２２％

；反对

３３２

，

２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１１７１％

；弃权

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０７％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８３

，

４７３

，

９７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７３６％

；反对

３３２

，

２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１１７１％

；弃权

２６

，

４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９３％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８３

，

４７３

，

９７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７３６％

；反对

３３２

，

２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１１７１％

；弃权

２６

，

４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９３％

。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５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２０１２

—

４４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的形式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和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

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

授权，制定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发行方案如下：

１

、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期债券拟向社会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３

、债券的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五年期品种，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４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在其存续期限的前

３

年内固定不变。如

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本期债券未被回售部分在存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为

其存续期限前

３

年的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且在其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未

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则本期债券未被回售部分在其存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仍维

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

同协商确定。

５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３

年末决定是否

上调该品种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２０

个

交易日，在主管部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

度的公告，上调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

１

个基点为

０．０１％

。

６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

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

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自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

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

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７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８

、担保方式：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９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在获准发行后，可以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 具体发

行方式和发行对象详见发行公告。

１１

、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１２

、债券形式：本期债券发行的形式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

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

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

１３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商业银行短期

借款

３１

，

９６９．００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１４

、上市安排：公司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期债券上市。

上述发行方案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２０６８

号华能大厦

３５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董事会

５

、主持人：高自民董事长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代理人） 共

３６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

，

９７８

，

２７１

，

０７４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４．８４９６％

。 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代理人）为

３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

，

９２４

，

９０６

，

４１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２．８３０５％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３３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５３

，

３６４

，

６５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１９１％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的表决方式：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

１

、 关于申请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１．１

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自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自查，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公司债券发行条件。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７７

，

９５８

，

３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４２％

；反对

２５８

，

０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０％

；弃权

５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８％

。

表决结果：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１．２

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亿元（含

３０

亿元），可以分期发行。最终具体发行规模及

分期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上

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７７

，

９５８

，

３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４２％

；反对

２５８

，

０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０％

；弃权

５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８％

。

表决结果：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１．３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７７

，

９４４

，

２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３５％

；反对

２７２

，

１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８％

；弃权

５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８％

。

表决结果：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１．４

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期限为不超过

８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或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本次发行的

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市

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７７

，

９５８

，

３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４２％

；反对

２５８

，

０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０％

；弃权

５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８％

。

表决结果：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１．５

利率水平及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具体利率水平及确定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在

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７７

，

９５８

，

３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４２％

；反对

２５８

，

０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０％

；弃权

５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８％

。

表决结果：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１．６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募集资金用途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７７

，

９５８

，

３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４２％

；反对

２５８

，

０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０％

；弃权

５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８％

。

表决结果：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１．７

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７７

，

９５８

，

３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４２％

；反对

２５８

，

０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０％

；弃权

５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８％

。

表决结果：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１．８

上市场所

公司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７７

，

９４４

，

２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３５％

；反对

２５８

，

０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０％

；弃权

６８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５％

。

表决结果：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１．９

担保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７７

，

９４４

，

２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３５％

；反对

２５８

，

０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０％

；弃权

６８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５％

。

表决结果：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１．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有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７７

，

９５８

，

３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４２％

；反对

２５８

，

０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０％

；弃权

５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８％

。

表决结果：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７７

，

９５８

，

３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４２％

；反对

２５８

，

０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０％

；弃权

５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８％

。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关于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７７

，

９５８

，

３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４２％

；反对

２５８

，

０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０％

；弃权

５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８％

。

表决结果：通过。

４

、关于放弃洪湾公司

４５％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３

，

３１９

，

６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２７６％

；反对

２５２

，

３８０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７０６％

；弃权

５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１８％

。 根

据有关规定，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张敬前、丁明明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９

证券简称：辽通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辽宁华锦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１４

：

３０

在辽宁省盘锦市华锦宾馆二楼会议室以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任勇强先生主持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

１１８

人， 代表股份数量

６３８

，

０４９

，

２４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３．１５％

。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１１７

人，代表股份数量

２４

，

１１９

，

２４７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１％

。

３．

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会议，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齐群律师、

孙键律师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等表决方式。

２．

议案一：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３２

，

６８２

，

７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１６％

；反对

３

，

１３９

，

９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４９％

； 弃权

２

，

２２６

，

４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５％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二：关于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亿元公司债券的议案

１．

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３２

，

６０５

，

８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１５％

；反对

３

，

２１６

，

８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５０％

； 弃权

２

，

２２６

，

４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４９％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２．

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３２

，

６０５

，

８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１５％

；反对

３

，

２１６

，

８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５０％

； 弃权

２

，

２２６

，

４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４９％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３．

担保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３２

，

６０５

，

８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１５％

；反对

３

，

２１６

，

８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５０％

； 弃权

２

，

２２６

，

４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４９％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４．

筹集资金的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３２

，

６０５

，

８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１５％

；反对

３

，

２１６

，

８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５０％

； 弃权

２

，

２２６

，

４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４９％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５．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３２

，

６０５

，

８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１５％

；反对

３

，

４２４

，

１４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５３％

； 弃权

２

，

０１９

，

２３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２％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６．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３２

，

６０５

，

８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１５％

；反对

３

，

２１６

，

８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５０％

； 弃权

２

，

２２６

，

４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４９％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７．

公司债券的上市场所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３２

，

６０５

，

８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１５％

；反对

３

，

２１６

，

８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５０％

； 弃权

２

，

２２６

，

４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４９％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８．

本次发行对董事会的授权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３２

，

６０５

，

８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１５％

；反对

３

，

２１６

，

８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５０％

； 弃权

２

，

２２６

，

４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４９％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９．

偿债保障措施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３２

，

６０５

，

８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１５％

；反对

３

，

２１６

，

８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５０％

； 弃权

２

，

２２６

，

４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４９％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１０．

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３２

，

６０５

，

８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１５％

；反对

３

，

２１６

，

８８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５０％

； 弃权

２

，

２２６

，

４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４９％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三：《公司章程》修订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３２

，

６０５

，

８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１５％

；反对

２

，

９８２

，

９０４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４６％

； 弃权

２

，

４６０

，

４７４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９％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四：《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修订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３２

，

６０５

，

８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１５％

；反对

２

，

９８２

，

９０４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４６％

； 弃权

２

，

４６０

，

４７４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９％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齐群律师、孙键律师现场见证，认为公司本次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五届五次董事

会决议公告》。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１

证券简称：天伦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通讯表决方式）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等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７

月

１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制度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公司章程》修正案。 （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会议决定

８

月

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１

证券简称：天伦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会议（通讯表决方式）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等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７

月

１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会议以三名监事全部同意通过了如下事项：

１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２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和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的编制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明确了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透明的回报规划和机制，健

全了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保证了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的

基础上实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１

证券简称：天伦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７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０３

日

１４

时

３０

分 会期半天

２．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２６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２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

２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投票方式的选择：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深

交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８．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０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０３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０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０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０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２．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３．

修改《公司章程》议案

３．１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

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修改为：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公司董事会制订利润分配方案，独立董事应

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议时，应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

流，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董事会、独立董事

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大会投票权。

如因公司经营状况或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

出发点，经详细论证后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

股份）的派发事项。

３． ２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如股东存在违规占用资金情形

的，公司在利润分配时，应当先从该股东应分配的现金红利中扣减其占用的资金。

公司可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修改为：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在足额预留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以后，在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

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条件下，将积极采取现金分红。 每年度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

和公司当年度经营情况拟定，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如股东存在违规占用资金情形的，公司在利润分配时，应当先从该股东应分配的现金红利中扣减

其占用的资金。

公司当年盈利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应在当年的年度报告中披露未现金分红的原

因、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且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

时，还应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便于股东参与表决。

公司利润分配方式以现金分红为主。 当公司具备股本扩张能力或项目投资资金需求较大时，为满

足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盈利能力的需求，可采用股票股利。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１

）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

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３１

日下午

５

点

３０

分前

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３１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秘处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四、采用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的起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０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３６０７１１

天伦投票

３．

股东大会提案的投票方法：

（

１

）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７１１

天伦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

２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输入买入指令；

②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７１１

③

在“委托价格”项下输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

代表议案一，

２．０

代表议案二 ……依次类

推，总议案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一次性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④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股东输入的股数为其投向该候选人的票数。

每一表决项相应的申报价格具体如下表：

表决项 �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１００

元

１

议案一 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１．０

元

２

议案二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计划

２．０

元

３

议案三 修改《公司章程》

３．０

元

３．１

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四条

３．０１

元

３．２

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

３．０２

元

股东持有的选举独立董事的总票数，为其持有的股数且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

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弃权。

（

４

） 注意事项：

①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②

对同一表决事项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③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为准。

④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

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起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０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０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投票方法：

（

１

）股东获得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

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①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

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②

激活服务密码：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激活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

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

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时，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帐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

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六、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天河路

４５

号天伦大厦

２５

楼

邮编：

５１００６０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３０３０６６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３０３０００

联系人：潘褚璇

２．

会议费用：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遇网络投票系统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

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单位

／

个人出席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代理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９

证券简称：华侨城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２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征求投资者

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工作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规范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利润分配及现

金分红有关事项，更好地维护股东及投资者利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

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深圳证监局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有

关要求的通知》（深证局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４３

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２０４

号）相关文件的要

求，公司拟对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政策进行修订，并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

划，形成相应的文件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为使本次制定利润分配、 现金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更为科

学、合理，能够更加充分反映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诉求，现就本公司利润分配、现

金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向投资者征求意见， 投资者可将意见通

过如下方式反馈至公司：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６００２４８－８４６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９３４５３８

电子邮箱：

ｌｉｕｋｅ０１＠ｃｈｉｎａｏｃｔ．ｃｏｍ

本次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０

证券简称：健康元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９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且未经审计，尚须最终核算，可

能与最终核算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２７７

，

９０１．１２ ２３９

，

５１１．４８ １６．０３％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２８

，

２９８．６８ ４１

，

９６７．９３ －３２．５７％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３０

，

２４６．１３ ４４

，

９６６．２０ －３２．７４％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０

，

２０８．５０ ２４

，

５４５．８１ －５８．４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万元

）

３４

，

８７１．７９ ２９

，

９２９．６９ １６．５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６０ ０．１５６０ －５７．６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６５７％ ６．３１５％

下降

３．６６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总资产

（

万元

） ９２３，８９１．５６ ８８１，４２９．２２ ４．８２％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权益

（

万元

） ３８６，７５８．２６ ３７９，０８４．１４ ２．０２％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５０１９ ２．９４２８ －１４．９８％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１０，２０８．５０

万元

，

较上年同期相比降幅为

５８．４１％：

主要系

因焦作健康元

７－ＡＣＡ

平均销售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约

２１％，

降至近十年来历史最低水平

，

致

７－ＡＣＡ

销

售额较上年同期下降约

６０％，

致使对公司利润贡献大幅度下降

；

其次因海滨公司美罗培南原料药价格较上

年同期相比下降约

２８％，

致使海滨公司报告期利润贡献亦有所下降

；

因上年度发行公司债券使公司财务费

用相比上年同期上升

。

报告期内

，

焦作健康元

７－ＡＣＡ

价格逐步回升

，

较年初价格回升超过

２０％，

美罗培南原料药销售量相比上

年同期上升约

４０％。

三

、

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８日


